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后评估考核结果公示

根据市房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后评估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的文件精神，2503BS0008（吴淞三村房屋修缮项目）在竣工备案后，我局结合居民、市民监督员、业委会、居委会反馈的住宅修缮工程群众满意度测评表考核评分等，确定了后评估考核结果，现公示如下。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电话或书面形式向宝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提出复评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公示时间：2025年12月5日～2025年12月11日17：00止

　联系地址：盘古路572号602室

联系电话：56118207

邮政编码：201999

宝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25年12月4日

